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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WG-VII/16: 审查第VIII/34号决定的执行情况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回顾 
《巴塞尔公约》缔约方大会关于资源调集和可持续供资的第VIII/34号决定
， 

认识到 
将危险废物纳入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的主流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建设相关能

力的必要性； 

意识到 制定执行《巴塞尔公约》2012-
2013年战略框架的持续进程和在这一背景下讨论资源调集的必要性， 

欢迎 
秘书处和《巴塞尔公约》区域和协调中心努力增加财政捐款，支持落实与

《巴塞尔公约》规定的义务有关的项目和方案，以及2009年在调集人力资
源和财政资源方面取得的进展， 

还欢迎 迄今为止为帮助缔约方实施公约而提供的财务支助， 

强调 
与其他相关多边协定的资源调集战略加强联系、以其为基础并与其开展协

调的重要性， 

欢迎 
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牵头的化学品和废物供资备选方案协商进程

， 

还欢迎 
秘书处与《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实行事先知情同意

程序的鹿特丹公约》秘书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秘书处、《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秘书处以及其他适当的实体就资

源调集活动开展协调工作， 

1. 欢迎 
秘书处、《巴塞尔公约》区域和协调中心以及缔约方在为实施《巴塞尔公

约》调集资源和实现可持续供资方面开展的活动以及取得的进展； 

2．邀请  
各缔约方、签署方和所有利益攸关方按照关于新战略框架的第OEWG-
VII/1号决定载列的执行巴塞尔公约2012-
2013年战略框架草案中的目标和具体目标所列优先事项，向巴塞尔公约技
术合作信托基金提供捐款； 

3. 请 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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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继续努力建设《巴塞尔公约》区域和协调中心的能力，以调集其所在区
域的资源，方便与项目伙伴和捐助方的讨论，从而开发能够在国家和区域

层面得以执行的项目； 

(b)
 与《鹿特丹公约》秘书处和《斯德哥尔摩公约》秘书处开展进一步联合
活动，调集资源； 

(c)
 继续积极参与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牵头的化学品和废物供资备
选方案协商进程； 

(d)
 就与区域和协调中心、《鹿特丹公约》秘书处和《斯德哥尔摩公约》秘
书处、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

行以及其他相关组织合作调集资源以实施《巴塞尔公约》方面取得的进展

向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汇报。 

 


